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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与辩证逻辑

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的城镇化道路面临新的选择。城镇化道路是现代化

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其未来走向对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城镇

化的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应当选择走自己的城镇化道路，即走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它要求在作为现

代化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的城镇化领域摆脱“学徒”状态，开辟独立自主的城镇化之路。走中国式城

镇化新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其“道路之新”呈现

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内蕴深刻的辩证法。我们只有把握住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基本意蕴、现实

基础、历史逻辑和辩证逻辑，才能更加全面理解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才能为中国城镇

化道路指引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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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在作为现代化重要内容的城镇化领域摆脱“学徒”状态而开辟

的自主城镇化之路。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向新时代这一历史方

位，遵循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受中国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原则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中国必须自主开创城镇化新道路，以解决“学徒”状态下中国城镇化的诸多矛盾和问

题，且重塑新的全球城市体系。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道路之新是一个历史性的创造，表现为对西方城镇

化道路、旧中国城镇化道路、苏联城镇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城镇化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

道路等五重城镇化道路坐标的不断超越。要对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进行整体性和全面性认识，还需要深刻

揭示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出场内蕴的“否定之否定”“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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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基本意蕴

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向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遵循唯物史

观中国逻辑，受中国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指导。

第一，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脱

离中国式城镇化这一空间依托，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新型城镇化。党的

二十大报告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

城镇化新道路是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

出了城镇化对于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

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2]可见，中国

式城镇化新道路探索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另一方面，开

辟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也不能脱离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线。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相应地，中国式城镇化的独特性也体现在，它是人口规模巨大

的城镇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城镇化，是重视“物”更重视“人”的城镇化，是保护城市环境和生态

系统的城镇化，是重塑全球城市体系、均衡公平有序的城镇化。说到底，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公平正义、“五位一体”、均衡发展、协同推进

等应当是其本质要求。

第二，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指向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3]新时代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也开启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新时代的中国城镇化道路，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及未来中国所走的城镇化道路。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超越了新时代之前的城镇化道路。如果说改

革开放以来、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城镇化道路更关注发展速度，更注重量的增长，更重视利用资本提

高城镇化效率，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更重视发展的质，更重视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更重视公平正义，使城镇化发展更好地惠及所有人。不仅如此，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还是对中国过往

城镇化道路各个历史阶段的超越，包括对中国近代以来由西方工业资本开启的旧中国城镇化道路的

超越、对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城镇化道路的超越等，是在反思基础上对过往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辩证

超越，是进行总体性的辩证超越并指向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的城镇化道路。

第三，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城镇化的自主探索之路，遵循唯物史观中国逻辑。中国式城镇

化新道路的自主探索，是中国发挥主观能动性，摆脱被动卷入或模仿东西方城镇化的境遇，以自己为

本位发展城市、解决城市问题、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是新旧全球化大转换时代全球城市化体

系重构的中国方案。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中的“中国式”，就是指中国城镇化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和中国气派。这些特色、风格、气派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集体主义、均衡协同、一体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0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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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共同富裕等具有中国独特价值的城镇化实践中。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自主开创探索

的城镇化道路，体现出中国城镇化的道路自信。从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上看，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自主

探索不是盲目的，也不是遵循某种抽象的价值原则，而是遵循中国的城镇化历史实践规律，遵循唯物

史观中国逻辑。唯物史观中国逻辑，要求中国的城镇化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不断摆脱东西两种教条

主义城镇化道路的影响，从而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城镇化道路。唯物史观中国逻辑要求总结

过往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经验，深刻回答中国式城镇化道路为什么能够成功、怎么才能继续成功的问题。

第四，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遵循中国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21世纪初，为了解决中国高速、粗放

城镇化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巨大矛盾和冲突，国内学者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的

空间理论，对城市展开批判，提出“空间正义”概念。这一概念虽然抓住了城市问题的内核，坚持了马

克思主义批判立场，但是依然不能被平移为中国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原因在于，西方城镇化和中国城

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别。作为先发主体，当前西方城镇化已经进入城镇化率达到 80%的成熟阶段，西

方城市问题主要是个体在获得都市权利、空间权利方面存在不平等；而作为后发主体，当前中国城镇

化正处于城市化率 30%~60% 的“乡村中国”向“都市中国”转型阶段，主要城市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

资本侵犯失地农民、农民工、城市弱者的空间权利和权益[1]。由于先发，西方城市化在前一个阶段的问

题解决之后再进入后一个历史阶段，其问题的产生是历时性的；而由于后发，中国城镇化在一开始就

面临多个历史阶段的问题，其问题的产生是共时性的。习近平总书记将这种差别形象地比作“串联

式”和“并联式”的差别[2]。在这种差异背景下，两者的空间正义内涵也应当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城

市理论家的空间正义是在城镇化发展成熟阶段试图通过“城市革命”的手段来争取每一个人，尤其是

“少数群体”的城市空间权利，即一种“革命”的、“分配”的空间正义；而指导中国城镇化的空间理论应

当关注，在确保城镇化发展效率的基础上如何使失地农民、城市弱势群体加入空间生产以获得空间权

益分配的基础，从而实现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共同获利、实现共同富裕，即一种“发展”的、“生产”的空

间正义。在空间正义原则上，后发城镇化造成的中国差异性城市社会，应当在承认客观差别合理性、

坚持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实行一种结构性的、差异的空间正义：在基本空间产品配置上满足所有

城乡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空间需要，将满足居民的基本空间需要当作一种基本公共服务产品并实

现均等化供给；而超越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线的任何高需求，将以市场化的方式得到满足，从而在实现

城市空间权益的公平公正分配的同时确保中国城镇化的优质高效。

二、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出场的现实基础

要摆脱城镇化道路的“学徒”状态，就一定要有摆脱城镇化“学徒”状态的历史基础，这种历史基

础既包括世界历史基础，也包括中国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当前的世界历史基础就是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也即新旧全球化的大转换，对于城镇化而言，就是全球正经历着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主导的旧的非均衡、非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倡导的新的均

衡和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转变。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城镇化应当顺应这种全球城市

体系的新旧转换，摆脱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全球城市体系。而中国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就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即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对于城镇化而言，就是要最终实现城市现代

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这必然要求中国城镇化摆脱对东西方教条主义城镇化模式

[1]任平：《走向空间正义：中国城市哲学原创出场十年史的理论旨趣》，《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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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仿，解决一味模仿带来的城市问题，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所以，两大格局的转换，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出场的现实依据。

一方面，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维度而言，要摆脱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全球城市体系，中国必然

要走自主的城镇化道路。20世纪 70年代末，即旧全球化时代的后期，全球进入“都市社会”[1]；相应地，

全球资本的控制体系也发生了从以国家为基本空间单元向以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的转换。全球金融

资本将科研、金融、文化、贸易、生产、原材料等不同层级的产业定位在全球相应空间，而围绕这些产业

聚集形成了由世界城市、全球区域城市中心、国家中心城市、重要节点城市、低线城市等构成的全球城

市分类体系[2]。处于全球产业链顶端的城市位于体系的中心，而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城市位于体系

的边缘，从而使这一全球城市分类体系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全球金融资本通过制造科技鸿沟、

产业鸿沟，乃至运用暴力来维持这种产业的空间结构，从而控制全球城市体系，使这一体系为金融资

本服务。这一体系又是一个不断扩展的体系，全球的空间、城市都将基于全球金融资本的最大化获利

原则而被纳入金融资本的全球增殖体系。我国城市因承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产业而发展起来，

集中了全球产业链中的边缘产业，因此在全球城市分类体系中，我国城市处于全球城市体系的边缘地

位。全球金融资本给中国城市设定了发展的天花板，导致中国城市在产业升级转换上举步维艰。在

这种情况下，要摆脱被控制和被剥夺的命运，中国城市必须首先从资本的全球城市体系中脱离出来，

走自主城镇化道路。当前，互联网、数字信息技术推动世界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转变，世

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金融资本的全球城市体系，正因为美元统治的崩溃、金融中心城市地

位下降、知识创新能力的东升西降、社会矛盾激化等而日益崩溃，全球大变局呼唤与中国倡导的多元

主义、平等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时代匹配的新全球城市化体系的出场。中国要对新

的全球城市体系作出贡献，就要摆脱全球金融资本控制的体系，顺应新全球化时代趋势，走独立自主

创新的城镇化道路。

另一方面，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维度而言，解决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问题的现实需要，

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主的城镇化道路。当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正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包括城镇现代化。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为走一条自主的城镇

化道路进行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经历革命、

建设、改革、发展的百年奋斗史，其中交织着从城市化空间生产到开创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历史。改革

开放初期，为了解决模仿苏联城镇化模式造成的城市问题而转向模仿西方资本城镇化模式的城镇化

道路，虽然短时间使中国的城镇化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城镇化率超过 60%[3]，“乡村中国”变成

“都市中国”，而且创造了巨大空间财富，使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导致城镇化的地

区（东中西）、规模（大中小）、结构（社会和人口）等各种失衡，城市风险加剧，大规模盲目的城市化带来

了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弱势群体空间权利的丧失等城市问题。这些城市问题，向中国提出了摆

脱“学徒”状态、自主创新城镇化道路的现实要求。城镇作为现代化各种条件聚集的综合空间，对全面

现代化的实现、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以唯物史观中国逻辑为指引，

[1]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2]赵强：《走向全球城市命运共同体：都市时代全球化与城市化关联的哲学反思》，《江海学刊》2022年第6期。

[3]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 9019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63.89%。参见《国务院

新闻办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举行发布会》，2021年 5月 11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5/11/
content_56058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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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创新中国自己的城镇化之路，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城镇化基础。

总之，锚定中国城镇化未来正确航向，不仅要审视世界大变局对全球城市体系带来的新变化，使

中国城镇化符合新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发展规律，而且要站在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从民

族复兴全局的高度凸显摆脱“学徒”状态、走向自主创新城镇化之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出场的历史逻辑

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开辟是不同历史阶段城镇化道路辩证发展的结果，展现为不断向更高层

次合理性和合法性迈进的历史进程。而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城镇化道路实际上就构成了中国式城镇

化新道路与之比较从而确定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道路之新”的坐标体系。这一坐标体系包括西方城

镇化道路、旧中国城镇化道路、苏联城镇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城镇化道路以及改革开放

初期城镇化道路[1]。正是在同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城镇化道路加以比较并不断在现实中进行历史超

越，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才呈现出“道路之新”。

1. 超越西方城镇化道路：走规制资本逻辑的城镇化道路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镇化总体上走了一条资本推动的道路，资本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根

本动力和现实力量，城市要素乃至城市本身都成了资本增殖手段。当今资本城镇化依然是大多数国

家和区域推进城市化的主要实践途径和模式。资本城镇化释放的巨大空间生产力，为人类创造出了

大量财富，扩大了人的空间本性和自由，但是，也导致了“三大对立”。一是人与自然的普遍对立。资

本为了通过城镇化实现增殖，无节制地攫取自然资源，使自然从“为人”的存在变成“为资本”的存在，

造成人与自然的普遍对立。二是人与人的普遍对立。城市商品消费和空间消费增殖，将人与人隔离

为单个原子，导致人与人、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的普遍对立。三是全球资本为了实现全球布局，将

全球的城市塑造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体系，中心城市、先发城市将边缘城市、后发城市视为其

增殖、谋利的手段，使城市之间处于一种普遍对立的状态。为应对资本城镇化所造成的“三大对立”，

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出场。第一，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生态城市之路：一方面对资本通过攫取自然

资源牟利加以规制，加强生态修复；另一方面利用资本发展生态产业，同时防止资本增殖逻辑导致的生

态产业过剩和危机。第二，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共同富裕的人民城市发展之路，实现由资本的城市

向人民的城市转变，通过共建、共享、共富，使城市化带来的财富惠及所有人。第三，中国式城镇化新

道路意味着均衡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之路，以平等、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城市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

构建起新全球化时代的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代替旧全球化时代非均衡非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

2. 超越旧中国城镇化道路：走自立自强的城镇化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西方工业资本全球增殖体系，沿海和沿江的部分城市成了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掠夺中国财富的桥头堡和飞地，中国城镇化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城镇化阶段。官僚资本家凭借

手中掌握的封建特权，利用与帝国主义勾结而获取的大量资本开办银行、修筑铁路、修建码头、开设工

厂、开掘矿产等，并参与帝国主义在城市区域通过非均衡空间的再生产而进行的牟利活动，占有资本

城镇化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勾结控制、剥夺中国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城市问题：

一是造就了控制和压迫人民的特权性、封闭性、等级性城市；二是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勾结，运用特权

[1]此处对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 5个历史参照坐标的选择参考任平教授提出的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新”的 5
个历史坐标的划分。参见任平：《论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法——“道路之新”的矛盾体系与出场逻辑》，《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2022年第6期。

5



· ·

江苏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4 期
破坏平等交往规则，压迫剥削城市中各个劳动阶级，造成城市贫困；三是使中国城市遵循西方国家订

立的规则，充当西方工业资本全球布局的工具，从而使中国城市处于依附状态而不能自强。这三个城

市问题，启示着未来中国城镇化必须走自立走强的道路，实现城市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一是

走“站起来”的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城市摆脱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控制，实现城市人民站起来的历

史使命；二是走“富起来”的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城市摆脱积贫积弱的状况，实现城市人民富起来的历

史使命；三是走“强起来”的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城市摆脱被控制的命运和附庸地位，最终实现城市强

起来的历史使命。

3. 超越苏联城镇化道路：走规制特权的城镇化道路

在中国人民苦苦探求如何摆脱西方工业资本对中国城市的控制时，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

利，随后苏联开启了工业现代化道路，并开辟了一条与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城镇化根本不同的道

路。苏联城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其必然成为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对比坐标。苏联城镇化道路

具有教条主义特征，把现代化等同于技术现代化，完全通过计划手段，采取集权的方式推进城市

化。苏联城镇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是城镇化严重依附于工业化。城市的所在位置、城市人口

以及城市化规模和速度都与工业化深度关联，城镇化成了工业化的副产品 [1]。二是抑制城市活力。

将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流动都纳入计划，从而造成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彼此隔

离、封闭，丧失活力。三是高度集权体制导致苏联僵化教条的城镇化。苏联完全依靠国家行政权

力，集权式地从上至下一级一级推进城镇化，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科层制管理方式。作为对苏联教条

主义城镇化道路的超越，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新”在三个方面：一是走独立发展城镇化的道路，抛

弃只有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教条主义认识，将城市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打破城镇化对工

业化的依附；二是走合理利用资本、市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道路，吸纳多方资本推动城镇化发展，强

化市场经济在城镇化建设中的资源配置作用；三是走规制特权的城镇化道路，通过规制权力、监督

权力来超越苏联城镇化的集权制度。

4. 超越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城镇化道路：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最终使中国城市从资本的全球增殖体系中挣脱出来。党的工作重心随之也从乡村转到城市，走上了

独立探索城镇化的道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城镇化道路，因此产生了和苏联城镇化相类似

的弊端和矛盾。中国共产党虽已敏锐觉察到苏联教条主义城镇化模式的弊端，但是应对城镇化问题

的策略和手段脱离了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是通过城乡二元体制发展城市；二是通过城市青年下乡

的方式来解决城市人口就业等问题；三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城市权力的固化、僵化问题。面对

这三大问题，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超越：一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乡村，以

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二是推进城市市场化改革，以市场推动城市发

展，提升城市生产力水平，实行城市开放，将城市融入全球体系，借助全球资本的力量发展城市；三是

规制特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城市服务型政府。

5. 超越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道路：走均衡协同、共同富裕的自主城镇化道路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亟待发展和全球资本希望摆脱危机的双重需要，使中国城镇化走向了以

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借助资本的力量推进城镇化的道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城镇化

也进行了一定的自主探索，涉及产业领域的乡镇企业、兼具计划和市场特征的房地产政策等。改革开

[1]刘显忠：《苏联时期城市化：成就和问题》，《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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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初期中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助推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转变全球治理体系

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发展起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扩大了人们

的交往空间。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城镇化也呈现出诸多问题，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规模失控。

不少地方的盲目实践造成城市“摊大饼”般畸形增长。二是产城失衡。房地产业挤兑实体产业，阻碍

了实体产业的科研投入和创新发展，使产业处于较低的层次。房地产泡沫化、产业空心化积累了极大

的城市风险。三是城乡发展失衡。城市掠夺乡村，虽带来城市繁荣，但造成乡村衰败。四是城市之间

以及城市群之间发展失衡。五是社会冲突频发。利益冲突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空间利益的再分配领

域。这些问题决定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必须走均衡、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的自主城镇化道

路。一是走总体规划下的城镇化有序发展之路。针对城镇化领域的实践，加强城镇化顶层设计，防止

资本条件下城镇化无序扩张。二是走产城一体之路。严格控制资本向房地产业聚集，引导资本投向

城市实体产业，防范城市空心化风险，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促进城市产业多元化，繁

荣城市经济。三是走城乡结合、共同富裕之路。一方面，用后工业理念引领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推进城市产业向高端发展；另一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用新型产业化助推农业现代化，以农业

为新型产业化提供支撑，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四是走均衡、协调、一体化的城镇化之路。“根据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

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1]五是走差异性空间正义之路，构建既不能超越历史发展水平也不能落后

于社会发展水平的、既有利于效率又保障公平的、既注重初次分配又注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空间权利

的差异性空间正义分配，解决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六是走党领导下的人

民城市之路，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城镇化过程的监督。总之，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而且使高质量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成为人民共同福祉，开辟具有更高层次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城

镇化道路。

四、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道路之新”内蕴的辩证逻辑

要深刻阐释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理论，不仅要依据实践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确定中国式城镇化

新道路的道路之新的五重历史坐标，并探索这一多重坐标谱系的内在关联，而且要充分揭示中国式城

镇化新道路内蕴的辩证法，从而实现对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整体性和全面性认识。

第一，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内蕴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城镇化历史辩证

发展的产物，表现为对不同历史阶段城镇化矛盾运动中消极方面的辩证否定。因此，每一个历史阶段

的城镇化道路都是暂时的，都要被超越。“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

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2]西方国家利用资本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开启了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

转变，此转变在之后的历史中深刻影响我国城镇化走向，因此，讨论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必然将西方

城镇化道路作为第一重坐标，但是其造成的“三大对立”，又决定其必然被扬弃。西方资本进入中国，

将中国城市作为资本增殖的桥头堡和飞地，从而开启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比较坐标系中的第二重

坐标。资本进入中国，不仅没有变革封建城市，反而和封建权力勾结，使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

城镇化道路，因此，为走自立自强的城镇化道路，旧中国城镇化道路必然被扬弃。十月革命胜利开启

了苏联城镇化道路，为中国城市摆脱西方产业资本的控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苏联城镇化道路因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9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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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成为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比较坐标系中的第三重坐标；然而，苏联城镇化中的权力固化和教条主义

及其造成的问题又决定了其必然被扬弃。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缺乏城市治理经验的中国共产

党模仿苏联城镇化，形成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比较坐标系中的第四重坐标，这一模仿、探索时期的

城镇化道路因产生类似苏联城镇化问题仍须被扬弃。改革开放初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城镇化

经验教训，中国城镇化开始借助资本，形成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比较坐标系中的第五重坐标，但是

资本条件下城市发展的非均衡和无序，又使这一高速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再次被扬弃。

第二，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内蕴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通过坐标比较来确定中国式城镇化

新道路新在何处，并不是通过与某一个历史阶段的城镇化道路坐标进行一次对比就能完成的。因

为，在我们通过揭示某一历史阶段城镇化道路的某些方面问题并与之比较来确定中国式城镇化道

路之新的时候，由辩证否定而得到的道路之新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依然是抽象的，还需要在城镇化

道路历史进程中实现具体化。这一具体化同时也是城镇化道路获得多样性和综合性的过程。“具体

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

程，表现为结果。”[1]例如，西方资本城镇化是以资本增殖为根本原则的城镇化，造成了人与自然、人

与人、城市与城市的对立，通过辩证否定西方城镇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应是一条

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城市与城市和谐的道路，应走生态城市道路、人民城市道路，倡导正义

的全球城市体系。但是，此时的生态城市、人民城市和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还是抽象的，其所针对

的问题、依据的理念、采取的措施等，只有等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镇化被纳入全球城市体系中从

而产生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人与人的对立冲突、城市与城市的对立冲突的时候才能被深刻理解，

而只有在这一历史阶段，它所面临的问题、依据的理念和采取的措施才具有针对性，绿色城市、人民

城市和均衡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内蕴从简单到复杂的辩证法。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通过不断否定从

包含简单矛盾的城镇化道路逐渐走向包含复杂矛盾的城镇化道路。在旧的城镇化道路走向新的城镇

化道路的历史过程中，原来各种道路中蕴含的内在矛盾不会简单地归于消灭，而是作为潜在的次要矛

盾沉淀在历史性出场的新道路中，成为新道路的矛盾系统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当一种道路历史性

地超越了先前的道路而成为新的道路，实际上就包括了被超越道路的内在矛盾，并且把它们纳入一种

更复杂、问题更多的矛盾统一体中。对后发主体而言，尤其如此。可见，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既然超

越了之前五种城镇化道路，相应地，就必然包含前五种城镇化道路的所有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

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复杂矛盾统一体的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对西方资本城镇化

道路的超越，但是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并没有消除资本，还要发挥资本在城镇化中的效率优势，要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资本、规制资本，然而，资本的内在矛盾并没有被根除。同样，旧中国城镇化中的

官僚主义、殖民文化，苏联城镇化中的教条主义、特权主义，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镇化道路中的粗

放、非均衡因素，都可能沉淀在新的矛盾体系中。在道路上每克服一个短板、每完成一次创新、每实现

一次超越，就会积累相应的矛盾，一旦有适合这些矛盾生长的土壤，这些矛盾就可能爆发。因此，只有

深刻揭示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内蕴的从简单到复杂的辩证法，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

理论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

〔责任编辑：洪 峰〕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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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Dialectical Logic of a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Urbanization
Zhao Qiang

The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urbanization is China's independent approach to urbanization, breaking away
from the "apprenticeship" stage in the field of urbaniz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izatio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ath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 aligns with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new era,
follows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with Chinese logic, and i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spatial justice
in Chinese Marxism. In the face of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a must independently forge a new path of urbanization to addres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apprentice eship stage and reshape a new global urban system. The novelty of the new path
lies in its historical creation, surpassing sequentially the Western path of urbanization, the path of urbanization
in the old China, the Soviet path of urbanization, the path of urbanizati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and befor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path of urbaniz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urba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explore
the dialectical methods of "negation of negation", "ris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and "going from simple
to complex" inherent in its historical process.
Freedom of Will and Social Justice: An Interpretation of Mencius' Proposition "The
Allowed Desire Is Good"
Huang Yushun

Mencius' proposition that "the allowed desire is good" is an incredibly profound statement that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ires and morality, particular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reedom of will and social justice.
The "desire" implies freedom of will, but subjective freedom of will does not automatically equate to objective
social freedom. The former needs to be realized through actual volitional actions. The term "allowed" (ke) sets
the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freedom of will, which is conformity with social justice. Therefore, volitional actions
must adhere to social norms, namely "ritual propriety" (li). However, existing social norms are not necessarily
synonymous with justice. When social norms are just, conforming to them constitutes morally desirable behavior.
Failure to do so leads to conflicts between desires, rendering freedom of will unattainable. In cases where social
norms are unjust, rejecting or abolishing such norms and choosing or establishing just norms become an expression
of freedom of will and morally desirable behavior, whereas those who conform to unjust norms would be the
hypocrites who participate in moral corruption. The value basis of reconstructing norms is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namely "righteousness" (yi). The essence of this principle lies in humanity, namely "benevolence" (ren). However,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does not mean denying personal desires, as personal desires are also a form of
free will. The purpose of social justice is precisely to address conflicts of interests between different free wills.
Furthermor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norms in the public sphere arises precisely from the "extension" of personal
desires, where volitional actions go beyond the "differential love" in the private sphere and appeal to
"unprejudiced benevolence" in the public sphere. It is through this "extension"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that freedom of will is realized within just social norms.
The Classical Educational Structure Based on "Innate Goodnes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piritual Inheritance
Han Fengming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 its ideal form, is root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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